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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“MISTINE 蜜丝婷”成立于 1988 年，是泰国国民美妆品牌。原告深圳某化

妆品公司获得授权，可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“Mistine”“蜜丝婷”“MISTINE”

系列注册商标。被告顾某是某团购平台的一名分销团长，对外销售使用有原告

注册商标的产品，致使消费者误认为是原告产品。2024 年 9 月，原告通过公证

取证在团购平台购买了一款“蜜丝婷小黄帽防晒”，支付 29.9 元，而这款产品

在官网的正品售价是 79.9 元。在确认封存实物封存完好的情况下，法院对封存

实物进行拆封，确认为防晒霜一瓶，外观与公证书所附照片中实物外观一致。

防晒霜外包装盒正面的上方、侧面防伪码及内部瓶身多处使用“MISTINE”字样。

原告陈述，通过原告品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扫描查询，扫描结果显示

该产品为假冒产品。同时，该产品无任何中文标签，产品喷码、字体、格式均

与正品不同。

原告认为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，更损害了原告产品

长期积累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，同时也会对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造

成极大危害。而顾某辩称，自己作为网络分销商，只转发链接，看不到产品实

物，也不清楚货源，无法验证产品真假，不应承担责任。

法律分析：被控侵权商品链接的名称及详情中多处使用“蜜丝婷”“Mistine”

“MISTINE”字样，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，属于商标性使用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规定，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，

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，或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

注册商标相似的商标的，容易导致混淆的，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。

结合原告陈述及当庭查验防伪码的结果，可以认定被告销售的系假冒原告注册

商标的商品。因此，被告以案涉链接销售假冒商品的行为，侵犯了原告对案涉

商标享有的权利，应当承担停止侵权、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。

针对被告所提出的自己只转发链接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。法院认为，

虽然被告销售案涉侵权产品的行为中不接触商品，而是通过转发商品链接的方

式宣传推销，由消费者选购，由供货商直接发货，其从中赚取佣金，但该模式

并不意味可以免除被告合理、必要的审查义务。也就是说，被告应当对商品的

上游供应商及商品的制造商等信息进行基本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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